附件一

卫生健康人才职业技能培养项目“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宣教视频遴选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本办法中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宣教视频遴选，是指在项目办公室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培训项目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联动各实训基地针对卫生健康人才职业技能培养项目（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方向）的培训考核内容基础上，发挥行业及企事业单位在近视防控领域专业技术优势，结合日常科普实践工作，创作具有传播性、科学性、创新性的优质视频遴选活动。

第二章 申报条件与流程
第二条 申报条件：
一、合规性要求：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申报单位为行业已参培企事业单位。
二、专业领域要求：
  申报单位的主营业务或核心专长须与眼健康领域高度相关，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1.教育系统、卫健系统开展近视防控相关部门；
2.眼科医疗机构、视光中心；
[bookmark: _GoBack]    3.眼镜、镜片制造商及品牌商；
    4.眼科医疗器械、设备生产商或供应商；
    5.视力保健产品、视觉训练方案的研发与生产企业。
三、经验与资质要求：
    1.专业团队：企业需具备专业的视频内容策划、制作与传播团队，拥有完成高质量视频项目的综合能力；
    2.成功案例：拥有过往成功的健康科普类、公益广告类视频案例（可提供作品链接或证明）；
    3.出镜人员专业性：科普视频中的主要宣讲、演示人员须参加卫生健康人才职业技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业培训并通过考核，原则上应具备医学、视光学、眼科学等相关专业教育背景，以确保科普内容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第三条 申报材料：
1.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填写《卫生健康人才职业技能培养项目“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宣教视频遴选申报表》。
3.拟宣讲人员身份证正反面、毕业证、近视防控技能培训证复印件及宣讲内容PPT。
第四条 报名流程：
1.申报单位填写《卫生健康人才职业技能培养项目“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宣教视频遴选申报表》加盖单位公章扫描后发往项目办指定邮箱:wsjkxmb@ouchn.edu.cn
2.由项目办工作组对报名相关材料进行初审及视频指导，符合条件后，并上传至科普宣教视频投票系统进行公开投票，同时组织专家评委对申报视频进行打分，分值比例：投票总分40分，专家评委60分；总体评分结果上报项目办公室。
第五条 视频录制要求
1.仪表及着装要求：出镜时，需注意着装仪表。衣着颜色应与背景有所区分，以中间色为佳，避免条纹、格子、波点以及繁复花纹的图案，忌佩戴装饰品，可略施淡妆，妆面整洁、真实、自然。
2.教学资料要求：需充分备课，并确保PPT和音视频、动画等教学资料格式规范，没有错误，符合录制要求。
3.场地要求：根据专业方向特点和教学目标要求，选择适合的录制场地，录制场地应光线充足、环境安静整洁，避免在镜头中出现与课程无关的标识等内容，选择合适的出镜背景，保持静态，简洁明快，背景颜色干净，饱和度高，图案不宜过多。
4.录屏要求：录屏的分辨率一般采用1280*720（16:9），不要高分辨率录制，低分辨率输出，尽量不出现特殊分辨率；声音采用双声道，音量适中；录屏的输出格式为MP4。时长3—5分钟，150MB以下，画面协调，色彩搭配合理，转场过渡顺畅自然，无明显抖动；画面文本要求字型字号适中，无错别字；画面所用图片像素在72dpi以上，无明显锯齿。
第六条 遴选的视频展示形式将以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基本单位，分设创新精品、专业贡献、优秀传播三个级别。遴选通过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宣教公益视频在将在项目办网站、公众号进行公示。
第七条 本办法由卫生健康人才职业技能培养项目办公室负责解释。







